
惠来县三平桥水电站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4月 20日，惠来县三平桥水电站根据《惠来县三平桥水电站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调查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自主召开了《惠来县三

平桥水电站》竣工环保自行验收会，现场验收检查组成员由惠来县三平桥水电站（建设

单位）、广东中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和专业技术专家组成。验收

组查阅了验收报告和相关资料。经认真研究讨论，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惠来县三平桥水电站位于惠来县惠城镇林樟村三平桥，项目总投资 132.95万元，占

地面积 1.5亩，建筑面积 102m2。项目按规模划分属小型水电站，电站水头 21.8米，装

机容量 325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 845802kw∙h。工程于 2006年 10月开工建设，于 2007

年 6月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营。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惠来县三平桥水电站于 2006年 10月开始建设，2007年 6月投产发电，属个体所有。

因前期历史原因，惠来县三平桥水电站动工前并未对水电站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后

根据环保部门的相关要求开展水电站环保手续完善工作，因此，惠来县三平桥水电站补

办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依法纳规。于 2010年 12月委托英德市德宝环境保护服务有限公

司编制《惠来县三平桥水电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0年 12月 30日取得

了惠来县环境保护局审批的《关于惠来县三平桥水电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惠环审〔2010〕83号）。

3、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132.95万元，环保投资 2万元。

4、验收范围

惠来县三平桥水电站项目及配套建设的各项生态保护及污染防治设施。

二、工程变更情况

根据现场情况的调查，工程实际建设与环评及其批复无重大调整和变化。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废水

水电工程不产生废水，故无生产废水排放。职工生活污水产生量少，采用三级化粪

池处理后达到《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后排入林樟河。

（2）废气

本工程正常运行期间，厨房油烟经抽油烟机处理后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

行)》(GB18483-2001）标准排放。

（3）噪声

电站运营期产生的噪声主要是水轮机、发电机运转时产生的噪声。采用低噪声设备，

对各种泵类加减振垫，并设隔离操作间，以及加强厂区绿化等措施，厂界噪声能够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类标准。

（4）固体废物

园工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广东顺德中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验收检测报告显示：

（1）废水

根据监测结果可知，生活污水所有监测指均符合《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6-2001）表 4第二时段二级标准限值，污水达标排放。

（2）废气

根据监测结果可知，油烟废气浓度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18483-2001）表 2中的排放限值，油烟废气达标排放，对环境空气基本无影响。

（3）噪声

根据监测结果可知，厂界噪声东面、南面、西面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 12348-2008）表 1中 2类功能区标准限值，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4）固体废弃物

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员工生活垃圾，设置垃圾桶，交由环卫部门处理，不会对周围环境产

生影响。



五、验收结论和建议

（一）验收结论

项目环保审批手续齐全，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保“三同时”制度，基本落实

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要求。验收组经认真讨论一致认为，惠来县三平桥水电站在

环境保护方面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项目可通过环境保护验收。

（二）专家建议和要求

（1）加强厂区管理，继续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严禁生活污水未经处理排入河道

以及生活垃圾随意丢弃；

（2）完善生态流量泄放设施改造及监测监控设施安装，确保稳定足额下泄生态流量，

保障下游生态用水；

（3）建立完善的环境监督管理体系，负责工程运行期的环境保护工作。

六、其他

根据《建设项目管理条例》以及企业自行验收相关要求，将本项目验收组意见、验

收监测报告和验收检查组要求的补充说明等相关材料在公司公示栏和公众网站上进行

公示；建设单位公开上述信息同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报送相关信息，并

接受监督检查。

惠来县三平桥水电站

2022年 4 月 20 日




